苍溪县云峰镇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云峰镇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一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必要的人员具体从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根据本条例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街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一）宣传、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执行和督促落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的安全生产决定；（三）对行政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安全隐患组织排查，提出整治意见，并协助落实；（四）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紧急情况下，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暂停作业；（五）按本条例规定接受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委托按简易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六）对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隐患及时向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七）协助上级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置

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安全事故。”
	检查内容：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当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时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
	云峰镇人民政府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工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全年一次
	
	
	√
	
	
	√
	否
	

	2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消防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组织建立和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第三十一条“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第三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四川省消防条例》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消防法律法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定期督促检查；（二）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三）组织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四）组织、指导、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和辖区单位开展消防工作；（五）根据需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增强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能力；（六）辖区发生火灾事故时，组织协调灭火救援，做好相应工作；（七）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消防工作。”
	检查内容：依法对消防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当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时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
	云峰镇人民政府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工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服务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全年一次
	
	
	√
	
	
	√
	否
	

	3
	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的监督检查
	本行政区域内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行政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住房城乡建设、市容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检查内容：依法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当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时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
	云峰镇人民政府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工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服务中心
	全年一次
	
	
	√
	
	
	√
	否
	

	4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不含监督抽查）
	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及仓储场所
	行政
法规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五条“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各自产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下列职权：（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查阅、复制、查封、扣押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三）查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违法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四）查封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依法行使下列职权：（一）农产品产地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组织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抽查；对农产品生产、包装、经营及仓储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二）向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复制涉及生产、经营活动的记录、档案、票据、账簿、协议、证明等有关资料；（三）对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和不符合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依法予以查封、扣押。”
	检查内容：依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不含监督抽查）。

检查要求：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当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限时整改到位。


	现场检查
	云峰镇人民政府
	经济发展办公室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全年一次
	
	
	√
	
	
	√
	否
	




